
論述 》預算•決算

壹、前言

為促進各事業機構企業化

經營及激勵員工工作潛能，提

高產銷能力及服務品質，發揮

整體經營績效，國營事業之主

管機關依相關規定核發各事業

經營績效獎金。惟近年來，國

營事業經營績效獎金屢遭外界

質疑未與經營實績結合，虧損

事業員工仍坐享高額績效獎金

等，立法院亦於審查 102 年度

中央政府總預算通過決議：「自

101 年度起國營事業須有盈餘

方能發放績效獎金，並以 1.2

個月為上限」，復於 102 年 1

月 11 日院會決議：「行政院應

立即全面檢討現行各公營事業

機構及財團法人之績效核算及

獎金發放標準，... 於 3 個月內

送立法院備查」，行政院遂進

行全面性檢討。

貳、原有制度及預算

編列原則

國營事業經營績效獎金分

為考核獎金及績效獎金 2 項，

其原有核發制度及預算編列原

則概述如下：

一、國營事業經營績效獎

金核發制度

國營事業之主管機關依照

行政院訂頒之「公營事業機構

員工待遇授權訂定基本原則」

（以下簡稱待遇授權訂定原

則），訂定所屬事業機構薪給

管理要點（以下簡稱薪給要點）

報請行政院核定，規範考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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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編列之變革
近年來，外界對於國營事業經營績效獎金之核發，有諸多批評，立法院亦決議要求行政院全面檢討，

爰特撰文簡要介紹國營事業經營績效獎金核發規定及行政院檢討改革情形，以及行政院主計總處配

合研修之預算編列及資訊揭露原則，供各界參考。

　陳梅英（行政院主計總處基金預算處專門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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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及績效獎金之提撥上限，考

核獎金按考成成績發給，最高

以 2 個月薪給總額為限；績效

獎金按總盈餘（決算盈餘加減

政策因素影響金額後之盈餘）

情形，最高以 2.6 個月薪給總額

為限，兩者合計提撥上限為 4.6

個月薪給總額，並授權各主管

機關核定所屬事業機構經營績

效獎金實施要點，規範考核獎

金及績效獎金核發標準。至各

事業機構內部分配員工經營績

效獎金，則由各事業機構各別

訂定核發經營績效獎金應行注

意事項報請各主管機關備查。

此外，考核獎金及績效

獎金為用人費用之一部分，受

限於待遇授權訂定原則規定之

用人費限額，可能有部分事業

機構無法提撥至上限；又因實

際用人費限額在符合待遇授權

訂定原則規定下，得依決算營

業收入申算，且績效獎金實際

核發時尚考量政策因素影響金

額，爰獎金實際核發金額亦可

能較預算編列金額增加。

二、預算編列原則

考核獎金預算原則均按 2

個月薪給總額編列。績效獎金

預算應衡酌事業經營狀況及盈

餘情形，在用人費用限額內，

以不超過 2.6 個月薪給總額編

列；又為鞭策事業積極開源節

流及考量政策因素宜依實況評

定，故預算核定虧損者，均未

予編列績效獎金，俟實際執行

結果如獲有盈餘，且確屬事業

人員努力獲致者，依核發規定

發放並併入決算辦理。

參、問題檢討

經歸納國營事業經營績效

獎金制度實施以來實際核發情

形及外界批評，存在之問題或

爭議如下：

一、獎金核發與實際經營

績效未能結合

無論各事業政策達成率、

經營獲利或繳庫盈餘表現情形

如何，或盈餘狀況下滑，或虧

損，多數事業仍可領取 4.6 個

月獎金。

二、考核獎金與績效獎金

之指標重疊

工作考成評核包含營收、

營業利益、盈餘達成等指標，

與績效獎金以盈餘分成之計算

方式有所重疊。

三、政策因素申算具爭議

國營事業須配合政府政

策，然申算調整之幅度不低，

特別是虧損事業經申算後，績

效獎金仍可領至上限，引起輿

論撻伐，認為政策因素及其影

響金額之核認未盡嚴謹。　

肆、改革方案

行 政 院 自 102 年 1 月 進

行國營事業經營績效獎金核算

制度全面性檢討，由行政院研

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以下簡稱

研考會）會同行政院人事行政

總處（以下簡稱人事總處），

邀集行政院主計總處（以下簡

稱主計總處）、行政院經濟建

設委員會、行政院相關業務處

及各國營事業主管機關共同研

議，研議結果經研考會彙整成

國營事業經營績效獎金核算制

度檢討報告，由行政院於 102

年 4 月 22 日函送立法院。

改進方向包括「明確區分

考核獎金及績效獎金」、「區

隔考核獎金與績效獎金之評估

指標」、「加強考成等第與考

核獎金級距之連結」、「依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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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型態設計差異化獎酬結構」、

「確立政策影響因素認列原則」

及「研修差異化且細緻化之系

列規定」等 6 項原則，各權責

機關依改進方案修訂主管法規，

於核發 101 年度國營事業經營

績效獎金時即適用；主計總處

亦配合研議預算編製改進措

施，並研修相關規定，自 103

年度預算編製起實施（附表）。

另因勞保局將改制為行政

機關，且改制前績效獎金高限

已下修（考核獎金及績效獎金

合計為 4 個月薪給總額）；臺

灣鐵路管理局因屬未實施用人

費用之事業機構，未適用「交

通部所屬用人費率事業機構薪

給管理要點」及其經營績效獎

金實施要點，爰均繼續適用既

有規定。

以下分就核算制度及預算

編製改進重點說明如下：

一、核算制度調整情形

（一）維持用人費限額規定

待遇授權訂定原則有關

用人費限額之規定仍予維持，

考核獎金及績效獎金之提撥

仍應包含於用人費限額內。

（二）明確區隔考核獎金與績

效獎金之評估指標

除於待遇授權訂定原則

明定「經營績效獎金包括考

核獎金與績效獎金」外，考

核獎金依工作考成（核）結

果發給，工作考成應以多面

向之工作表現訂定評估指標，

進行全面性整體性之成效考

核；績效獎金則以總盈餘（決

算稅前盈餘 ± 政策因素影響

金額）多寡為評估基準，以

激勵員工創造更多盈餘。

（三）政策因素認列原則

工作考成及績效獎金

核算於預算編列及決算時均

應評估政策因素影響金額，

包括有利及不利因素均應提

列，已編列預算之金額不得

重複認列，並由各事業機構

提報主管機關核定，主管機

關應邀集至少 3 位學者專家

進行審查。

（四）考核獎金核發標準

調整拉大考核獎金核發

級距，以加強鑑別度。將工

作考成乙等（75 分以上未滿

附表　各權責機關主要辦理事項及檢修規定表

機關名稱 主要辦理事項 檢修規定

行政院法
規會

提供立法院決議事項競合關係及決議
效力等研析意見

研考會 1. 會同人事總處研擬一致適用之經營
績效獎金核發基本原則。

2. 設計考核獎金之工作考成指標。
3. 彙整國營事業經營績效獎金制度檢

討報告報院。

國營事業年度工作考成
作業要點

人事總處 1. 協同研考會研擬一致適用之經營績
效獎金核發基本原則。

2. 研議績效特優機制。
3. 彙整各主管機關設計績效獎金獎酬

結構之試算結果。

待遇授權訂定原則

主計總處 研議經營績效獎金預算編列及資訊揭
露等事宜。

1.103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
算附屬單位預算編製
應行注意事項

2. 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
單位預算編製辦法相
關預算書表

各事業主
管機關

1. 配合通案規定及行政院檢討方向，
研修細項規定。

2. 向工會等各界溝通，並向立法院相
關委員會委員及黨團說明。

3. 設計績效獎金獎酬結構。

1. 薪給要點
2. 所屬事業經營績效獎

金實施要點
3. 各事業核發經營績效

獎金應行注意事項

資料來源：主計總處基金預算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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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分者）由原核發 1.8 個月

薪給總額，調降為 1.5 個月；

另考成丙等（未超過 70 分

者）由原核發 1 個月薪給總

額，調整為不核發獎金。

（五）績效獎金核發標準

有盈餘之事業，始得核

發績效獎金，並參酌立法院

決議，原則以 1.2 個月薪給總

額為高限基準，再視實際總

盈餘達成情形，最高可加發

1.2 個月薪給總額，故績效獎

金核發月數上限由現行 2.6 個

月調降為 2.4 個月薪給總額。

各事業主管機關應依上

述核發原則，將所屬事業機

構經營型態區分為「競爭型

事業」及「非競爭型事業」2

類，設計具鑑別度之差異化

獎酬結構，包括提撥月數之

基準及上限、獎金級距及衡

量指標；各事業機構分配予

員工之績效獎金，應視單位

績效及員工貢獻差異程度，

按合理比例發給。

另經評選為績效特優之

事業機構，可酌增其績效獎

金提撥月數上限，其評選規

定由行政院定之。截至 103

年 1 月底，行政院尚未訂定

評選規定。

二、預算編列改進作法

主計總處配合國營事業

經營績效獎金核算制度檢討，

研訂預算編列改進作法，並納

入「103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

附屬單位預算編製應行注意事

項」及預算書表格式，各國營

事業 103 年度預算業依該規定

辦理。

（一）預算編列

1. 考核獎金：由於工作考成

係配合年度決算辦理，預

算編列時尚未辦理考成，

各事業考核獎金預算原則

暫列 2 個月，實際核發仍

須視行政院核定考成情形

辦理。

2. 績效獎金：各事業主管機

關應依各事業盈餘、用人

費用負擔情形等，審慎審

核績效獎金預算，對於政

策因素，並應從嚴審核，

最高編列 1.2 個月。實際

核發須依決算營業收入與

淨利審定情形，依獎金

核發規定核算發給，至核

發之績效獎金超過預算部

分，業於薪給要點中規定，

併入決算辦理。

（二）資訊揭露

各國營事業應於預算書

總說明「業務計畫及預算概

要」項下，揭露當年度經營

績效獎金預算編列情形，包

括編列依據、預算金額、計

算績效獎金時納入考量之政

策因素情形；以及以前年度

經營績效獎金核發情形，包

括發放月數、總額及每一月

數區間之支領人數、金額。

伍、結語

國營事業核發經營績效

獎金，係為激勵員工士氣，以

提升國營事業整體經營績效，

其核算制度應能與績效表現

結合。行政院檢討修正之國營

事業經營績效獎金制度，業規

定各事業主管機關應依所屬

事業機構經營型態及績效表

現，訂定差異性之獎酬結構，

及加強政策因素於年度預算

編製時應事先估列及報核機

制，並考量主管機關核列之政

策因素對事業盈餘之影響，依

規定編列經營績效獎金預算，

期能落實執行，創造國營事業

經營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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